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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7日

(2011)杭上商初字第61号
丁福堂、吴洪琴：本院对原告姜利兵诉被告丁福堂、吴

洪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上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424号

王惠芳：本院受理原告周福元诉被告王惠芳、李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13号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6号

方光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利云诉被告方光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
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法商初字第178号

梁钧：本院受理原告丁杭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22号

孙伟忠、叶勇、何妨：本院受理原告郑国强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孙伟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同时向叶勇、何妨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为送达，开庭日期为本公告确定的开庭时间。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671号

王逊：本院受理原告胡渝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735号

景斌：本院受理原告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39号
宋建良：本院受理原告罗慰诉被告宋建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
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401号

朱金法、杭州比比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叶建民诉王国平、朱金法、杭州比比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17号

杭州拱墅区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春晖职业专修学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十四时三十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71号

寿志萍：本院受理原告张勤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611号

毛友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被告上虞市月鑫铜业有限公司、上虞市霞齐
矿业有限公司、上虞市天益铜材有限公司、陈彩仙、陶云
兴、虞月祥、毛友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
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15号

金月祎：本院受理原告柴正刚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
1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579号

陶国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开元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629号

杭州天贶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鑫诉你
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10：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97号

俞卫东：原告高尔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破字第1-2号

2010年4月9日，本院根据杭州千宏鞋业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千宏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
查明，杭州千宏鞋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已实际停业，
申请人的资产于 2010年 4月 21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69423元，变现值为人民币161653.80元，经确认的债务
为人民币766174.22元。杭州千宏鞋业有限公司已经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本院认为，申请人杭州千宏鞋业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第107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1年3月10日裁定宣告杭州千宏鞋业
有限公司破产。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05号

汪关根：本院受理原告吴多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71号

徐岳林：本院受理原告周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94号

徐岳林：本院受理原告周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1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215号

蒋贤：本院受理原告萧荣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具体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9月8日上午8：30在本院城
南法庭二楼审判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7号

吕晓晓：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胜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建寿商初字第162号

李田清：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慈
岩信用社诉你、李孝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 9月 14日8：30
在建德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开庭审理。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民初字第65号

施全凤：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
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30（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邱商初字第66号

陈伟德：本院受理原告董文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
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请求判决你立即归还借款5000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
员王刚、人民陪审员郑国华、张宏国依法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姜商初字第81号

戎光明：本院已受理原告范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原告要求
你立即归还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4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凌碧波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宇晶、人民
陪审员王惠德组成合议庭，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1年 9
月15日上午8：30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呶，

假币长这样

■通讯员林利军摄

眼下正值水果上市
旺季，为防上了年纪的瓜
农被假币坑害，近日，三
门县公安局督察大队会
同亭旁派出所民警深入
街头和瓜地，向瓜农们宣
传假币识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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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通讯员叶长杉陈森程

周某人在温岭、银行卡也在手上，

却莫名其妙地被人从广东取走了
3

万
多元钱。 作为这张卡的发放者，银行该
赔周某这笔钱吗？ 近日，此案在温岭法
院调解结案。

案情回放：
今年

3

月
4

日
23

时
41

分，周某的
手机收到银行发来的短消息， 显示她
的银行卡“ 支出一笔

2022

元的网络
ATM

取款交易……”周某觉得奇怪，半
夜三更的， 她根本就没在网络上取过
款，于是赶紧拨打银行客服电话，但拨
了好几次都无法有效接通。

接着， 周某又连续收到这张卡现
金被支取的信息。于是，她马上开车前
往银行的

ATM

机查询，发现原本余额
为

34492.62

元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
118.63

元。

后根据周某手机接收到的银行卡
被支取的信息、 银行提供的资料和她
打印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等材料，

2011

年
3

月
4

日
23

时
41

分至
3

月
5

日
0

时
5

分共
25

分钟的时间内，她的
银行卡在广东被人分

17

次取走
17

笔
现金共计

3.4

万元，另外每笔手续费
22

元，合计为
34374

元。

周某报警后， 就银行卡被他人非
法支取的事与银行交涉，但无果。

5

月
6

日，周某向温岭法院提起诉
讼。 她认为自己仅在温岭市范围内银
行的营业点或

ATM

机使用过这张卡，

除此之外，既没有丢失过卡，也没有泄
露过密码。 银行未能识别伪造的银行
卡和存在管理方面的疏漏等才导致了
她的损失，银行应承担全部责任。 她请
求法院判令银行赔偿她

34374

元。

近日， 温岭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开
庭审理。 被告银行辩称，在履行储蓄存
取款合同过程中， 银行不存在任何过
失；而对现金被冒取一事，如何查到作

案人，目前在技术上他们也无能为力。

最终，在法官主持的调解下，双方
达成了调解协议： 银行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前一次性赔偿给周某现金
25780

元，其余款项周某不再要求赔偿。

法官说法：
本案中，卡一直在周某手中，她在

使用银行卡时没有不恰当行为，银行
方面也不能证明周某泄露过密码，作
为持卡人，周某毫无过错。所以，作为
信用卡管理者和技术拥有者的银行，
应当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

法官同时提醒，保护存款安全是
储户与银行双方共同的义务。储户要
严格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信息
及密码；银行则应严格按照法定或约
定的方式向取款人付款。如果“克隆
卡”能够通过银行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说明银行卡技术含量太低或计算机系
统存在重大缺陷，提高银行卡系统信
息的安全性成为当务之急。

接送鉴定堕胎
一条龙“ 服务”

检察官：已涉嫌非法行医罪
■通讯员王美姿

5

月
19

日，永康市检察院审查办理了
4

起非法行医案
件，

7

名贵州籍、 河南籍的犯罪嫌疑人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里为两三百名妇女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堕胎活动，影
响非常恶劣。日前，其中

6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捕。检察官
认为，这些人正是利用了某些人“ 求子心切”的心理大肆敛
财，已涉嫌非法行医罪。

案情回放：2010 年 2

月，贵州人唐某、林某两夫妇从
老家买了一台

B

超机，并购置了产床、吸引器、消毒锅等物
品， 在永康市西溪镇某村租了几间民房便开起了黑诊所，

专门从事胎儿性别鉴定、堕胎工作。两人先后雇佣袁某、林
某某、叶某等人充当助手，发放传单、名片，四处“ 拉生意”。

唐某进行一次胎儿性别鉴定仅需一两分钟，就可获利
300

元至
600

元不等。 截至案发，唐某等人已为数十名妇
女进行

B

超鉴定、堕胎，非法获利数万元。

另外
3

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也是购置了
B

超机、对
讲机等物品，开设黑诊所，从事接送怀孕妇女进行非法胎
儿性别鉴定、流产、接生等活动。

检察官说法：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
但因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
“黑B超”仍有不小市场。上述几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
是利用了人们“求子心切”的心理，钻了医疗管理中的空
子，干起了接送、鉴定、堕胎一条龙“服务”的营生，并从中
牟取暴利。

这种黑诊所，医疗卫生条件无法达标，没有任何行医
资格甚至是连基本医疗知识都缺乏的人“操刀”主宰大人
和胎儿两条人命，危险不言而喻。

根据《刑法》第336条和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
安厅联合印发的《关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适用
法律的若干意见》，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从事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情节严重的，以非法行医罪论处。
《意见》明确将“因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导致胎儿引产
的”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在上述4起案件中，犯罪嫌
疑人均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和医疗机构许可证，擅自购买
医疗器械为数百名妇女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手
术，并从中获利，其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

卡里现金莫名被人异地冒领
法官：银行应担责，提高银行卡安全性是当务之急


